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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一、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五氯酚酸钠属于有机氯农药，常被用作除草剂、杀菌剂。《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农业部公告第235号）中规定，五氯酚酸钠为禁止使用的药物，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五氯酚酸钠由于其水溶性，易造成水或土壤污染，并且能通过食物链作用进入牲畜体内，进而进入人体内。五氯酚酸钠能抑制生物代谢过程中氧化磷酸化作用，如长期摄入，可能会对人体的肝、肾及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二、氟虫腈
氟虫腈是一种高活性的苯基吡唑类杀虫剂，在水和土壤中降解缓慢，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氟虫腈对害虫以胃毒作用为主，兼有触杀和一定的内吸作用。少量的农药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农药残留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如：会损害肝脏、甲状腺和肾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氟虫腈在叶菜类蔬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氟虫腈超标的原因，可能是菜农对使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从而违规使用或滥用农药。
三、磺胺类(总量)
磺胺类药物是合成的抑菌类兽药，除了治疗敏感菌所致传染病外，通常情况下还用于治疗传染性脑膜炎、痢疾、弓形体病。人在食用含残留的磺胺类药物家禽时，可能引起过敏反应、耐药性、胆红素病发病率增加、乳儿粒细胞减少及溶血性贫血症等。长效磺胺类药物还可引起变形血红蛋白症，磺胺类药物对人体可能还会产生致畸、致癌作用。如果磺胺类药物在体内作用和代谢时间较长，长期食用磺胺类药物超标的动物性食品，还可能引发泌尿系统、肝脏损伤。磺胺类(总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养殖环节未严格控制休药期或超量使用可能导致残留超标。

4、 甲氧苄啶
甲氧苄啶是合成的抗菌药和磺胺增效药，常与磺胺类药物一起使用。具有抗菌谱广、性质稳定等优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31650-2019）规定，甲氧苄啶在鸡蛋等动物产品中残留限量为10μg/kg。检出甲氧苄啶残留超标可能为养殖者未严格遵守用药休药期等相关规定而导致。人体摄入过量甲氧苄啶，可能出现过敏反应、头晕、胃肠道不适等急性症状，长期蓄积还可能诱发贫血、听力异常等系统性损害。

5、 果糖和葡萄糖
果糖和葡萄糖是成熟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检验蜂蜜质量的重要理化指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GB 14963—2011）中规定，蜂蜜中果糖和葡萄糖含量不得低于60g/100g。蜂蜜中果糖和葡萄糖含量不达标的原因，可能是蜂蜜酿造时间不足，蜂蜜不成熟导致水分含量过高；也可能是不法企业为提高产品感官质量在蜂蜜中添加糖浆或者直接使用糖浆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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